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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协息县委员会委员提案

第103号提案的答复意见

何永红委员：

您好!

首先感谢您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2022年上级对非学科培训机构管理主体进行整合管理，由原教体部门统管，分设到科技、教体、文旅三个部门分别审核管理，我局承担文化艺术类培训机构设立、管理职能。自2022年5月，文广旅局党组对此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学习国家、省、市等文件，安排部署此项工作。现将有关工作报告如下:

一、工作成效

1、我局市场管理股在现只有一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积极摸底，对培训机构进行排查、统计，掌握了各机构的分布、人员等基本情况。建立了“息县文化艺术类培训机构工作群”，各类文政策要求在群内及时发布，将政策快捷传递到每一个培训机构。

2、积极受理办理培训机构设立许可。我县现在共有80余家文化艺术类培训机构。2年多来，我局严格按照《河南省文化艺术类设立审核指南》的要求，对机构的师资、收费、消防、人员、制度等进行全面认真审核，并按照统一模板要求，将师资、收费、课程内容等上墙公示，接受广大学生家长监督。经过认真审核资料和现场勘验，共审核设立了18家文化艺术类培训机构办学经营许可，并在网上公示，实行白名单，引导学生家长选择合规机构。对于虽申请但不符合设立批准条件或没有申请设立许可的，局市场股在工作人员缺少，没有交通车辆的情况下，不等不靠，积极宣传上级政策和要求，实地查看办学情况，督促指导他们规范办学。

3、严密防范，做好安全生产检查和整改工作。我们本着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树立底线思维，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全面安全生产大检查。对机构的消防通道、消防器材、消防制度落实等情况进行检查，不放过任何隐患。近2年来，共发现各类隐患30余处(其中重大隐患2处)，全部都整改完毕。每月选择一家培训机构，进行现场应急演练，有效提高了各机构的安全生产意识。

4、密切配合，积极参加县统一治理。按照县双减办的要求，教体、市场监管、文旅、科技等部门是成员单位，教体部门具体牵头。我局积极参加其组织的巡查，对市场进行检查，形成监管合力，发现整改问题10余处。同时积极督导已办理《办学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填写、完善“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信息，接受线上教育培训，实现信息的及时共享和反馈。

5、积极受理学生家长诉求，化解家校纠纷。2年多来，我们共受理10余起家长投诉，针对学生反映的退费纠纷等问题，我们认真调查取证，了解事情原委，再根据实际情况全力做好调节化解。由于我们工作细致，公正合理，调节结果家校双方都合理满意，没有引起一件不稳定事件。

二、存在问题

1、由于培训机构量多、分布范围广，机构错综复杂，管理难度大。加之国家文旅部之前没有专门针对文化艺术类培训机构的执法文件，所以我县的文化艺术类培训机构和其他地方一样，存在着不能依法管理的尴尬局面。

2、全县目前部分培训机构规模小，达不到设立审核标准，不能办理《办学经营许可证》。但是这类机构全县有40余家，经营收入是有些业主的主要生活来源，短时间内不能取缔，需要逐步规范取缔。

    3、监管没有形成合力，教体、科技、文旅市场监管各自为战，力量薄弱，信息不共享，执法主体不明确，都造成了监管乏力。

三、下步工作打算

针对全市文化艺术类培训机构管理一些突出问题，市文旅局于今年9月5日专门召开了全市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联席会议，对培训机构监管进行了专门安排。我局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认真研究部署：

一是整合力量，组建队伍，保证经费，尽快建立日常巡查机制。

二是出台管理办法和方案,明确工作标准，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

三是制定时间表，倒排日期，市场监管、教育、公安、文化、科技等部门要克服各自为战，实现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共同发力，逐步消除非法办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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